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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精要 

 

一、論文名稱: 「客家‧系譜‧性別：一位客家女性修譜者的田野反思」 

二、作者:蘇鈺嵐 

三、獎助年度:106年度 

四、獎助金額:新台幣 捌 萬元整 

五、研究過程(含研究方法、研究對象、研究工具等): 

本研究旨在以客家女性的身份參與纂修譜之行動，進以探討女

性在社會文化習俗裡所受到的不平等對待。本研究之研究方式採質

性研究中之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法，研究工具係筆者自編之「半結

構式訪談大綱」，研究對象則為參與修譜之宗親，女性有五位，男

性有三位，共計八位。訪談所得內容之逐字稿，為本研究之主要分

析資料，並以質性研究軟體進行內容整理、分析與歸納，期能透過

本研究得以喚醒女性與男性在參與社會文化習俗活動時，應具性別

敏感度，須考量到性別差異。 

 

六、主要研究發現: 

    性別關係一直日常生活實踐中，所以社會文化習俗影響著每一

個人。筆者經由訪談資料及分析的結果，發現性別問題無所不在，

甚至形成了宗族間性別制度規範，卻因一直日常生活中，在習以為

常而忽略其存在之真正意義與價值，隨著時代的演變，客家文化裡

社會文化習俗下，因為性別制度的改變也將漸漸產生變化。族譜記

載這一個家族的興衰始末，權利、情感與歷史，但真正影響整個宗

族的發展，仍是難以突破的父權體制。而從本研究的研究發現中，

女性在於一個宗族記錄族譜上的改變主要因素有三： 

    首先，影響女性可以入譜的主要因素來自於： 

一、宗祧繼承文化的改變：客家宗祧繼承文化裡，除了實體財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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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外，對於家系的繼承方式，在2005年購回的族譜裡的因婚姻關

係入譜的，已由原來的入譜方式只有姓沒有名，改成只要提供姓名

一律入譜。 

二、婚姻不再是入譜的主要因素：1970年後，女性主義運動的崛起，

加上各個國家對女性的重視，透過教育推廣的方式，男性對於女性

的認同民智也逐漸開化，進而順應時代潮流，宗族女性一律入譜。 

 

    其次，透過修譜的過程中，女性參與宗族事務中來看女性地位

受歧視的原因： 

一、不論女性是否入譜，宗族事務女性不曾缺席過，只不過在宗族

裡被當成無聲的人，認為女性會被當成無聲的人原因來自婚姻關係，

是造成女性受歧視的主要原因，出嫁者被認為是「賣骨」的，而未

婚的女性只因為未婚，需要家中男性照顧，而默默承受不平等的對

待。 

二、女性自我身份的認同：客家女性認同自己出嫁，就是別人家的

祖婆，對於宗族事務的參與，女性默默把自己定位為外人，避免參

與娘家的一切事物，減少紛爭，選擇退讓，以致讓男性認為，出嫁

的人不應該再管原生家庭的事，才是可以守住家產，維護宗族良好

血脈也是影響要因； 

 

    最後，在修譜的過程中發現，在整個宗挑文化，社會文化習俗

地位與社會文化習俗的評評等對待，所有父權體制的展現，真正可

能影響的因素是來是於權力後之利益，權力所能操控的事物，才是

主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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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結論及建議事項: 

    本研究內容中，不難看出，客家女性在其客家宗族中的貢獻，

但是女性要獲得跟宗族男性的同等地位與權力，大多是在男性父與

或不存在之後，整個宗族的發展和擴大，仍是以男性為主。  

研究資料顯示，社會文化習俗影響客家宗族性別文化至深。本節將

分為三個部分在研究內容中，首先針對傳統的宗祧文化傳承與轉變

提出建議，其次是針對再探討女性是否可以跟蹤族男性婚姻制度研

究可進行之方向給予建議，最後是對未來族譜的編寫方式給予建議。  

一、傳統宗祧文化傳承與轉變： 

客家的宗祧文化制度包含許多面向，在世代變遷，有些傳統宗

祧文化未隨時代演變而轉化流傳至今。訪談的過程中，各年輕階層

的客家族宗祧文化有耳聞並知其大略，除了老年階層較熟稔外，大

多數人對其族譜在一個宗祧文化與社會文化習俗裡，背後所有的涵

意不甚了解。從認識到追尋傳統客家宗祧文化，不僅能開始客家族

群在性別研究上的新視野，也重塑了傳統宗族凝結的價值與意義。

繼承制度應隨時代變遷而作調整，繼承制度常因性別因素出現分配

不均的狀況，須待透過改善與解決外，應更重視性別的平等。  

除了民法已規定男性及女性擁有相同的財產繼承權及姓氏可從父姓

或母姓外，關於宗族之宗祠祭祀權力或延續家族的責任也可由女性

擔起。共同權力應開放且平等，繼承方式與型式，也能讓客家族群

在性別制度上更能相互尊重與努力。因此建議女性應也可以是家系

繼承人，應該也可以參與宗族事務例如：參與宗祠祭祖以可為主祭，

只要與男性的能力相當，在宗族主祭的人，不一定都只有男性才可

以；如若父母死亡不論是否有生育男性子孫，女性如有意願亦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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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幡，不必像無生育男子繼承人時由請堂兄弟協助執幡等。  

二、婚姻制度研究： 

客家女性須爲自己發聲，女性的聲音常被埋沒在家庭裡，在家

庭決策、分工上，總在「似乎公平」之制度下，客家女性的權力被

抹煞，故客家女性應勇敢為自己發聲，使自己的聲音被聽見，而非

成為一個無聲奉獻者或是無聲的接受者。現今的社會中，婚姻已不

是成立家庭的最主要因素，女性應該積極參與社區或相關公領域活

動，第一件應是先從參與宗族事務開始，從家庭開始改變，從受訪

者資料分析，發現年輕階層的受訪者雖已積極參與宗族公領域事務，

但希能帶動更多客家女性關心公領域事務及活動。 

三、未來族譜的編寫方式： 

首先不再以姓氏為主要的入譜對象，而要以血緣關係作為修譜

的主要關連，切勿穿鑿附會，性別的排序應以出生順序為依據，而

不是以男性為前女性為後，最後族譜封面更應以開基祖及祖婆最為

派下源起，而不是僅列開基祖而已。 

 

本研究的省思: 

    筆者從小生長在苗栗，附近只有我們一家是講閩南語的，以為

自己是閩南人，懷著期待的心情，進入田野研究，尋找出自己的宗

族從哪裡來，才發現原來自己真正的身份是客家人，回想起與受訪

者的互動及每一次的訪談過程，都是心中踏實與溫暖皆充滿感動的

記憶。  

訪談過程中，由於是採用滾雪球的方式進行，也讓我充分感受

到宗族成員對宗族事務的熱情與參與，前往戶政事務所出戶籍謄本

資料，蒐集其他宗親資料，提供電話聯繫等。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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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談，是到最遠的高雄姑婆的電話中進行訪談，受訪者H聽了我訪談

的原因，除了願意提供那一房的資料以外，特別說：「就甘溫喔!我

到75歲都不知道我的根在臺北，沒過幾年你就出現要做族譜，多謝

你啦!」（H，83，高雄）（臺語），這份溫暖我一直謹記在心，也

感動不已。隨社會進步與轉變，傳統習俗已逐漸不受年輕人接受，

例如正月初二回娘家，現在女兒可以隨時回娘家，不再拘泥於初二

回娘家。  

雖說參與修譜，不如說筆者重新的認識筆者自己，從新認識一

個女性所應扮演的角色，在一個父權體系的環境裡，自己就像是一

個父權的代言人一樣，在修「蘇氏族譜」，儼然就是一位父權的代

言人，在面對族譜裡無聲的女性，要如何發聲，是筆者一直在思索

的，如何凸顯女性的定位？參與後可以帶來的改變目前來看，如何

鼓吹家族其他女性共同參與，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年長的女性仍

保有舊傳統舊觀念，而年輕一代的女性雖有不滿，卻也不會想要有

所作為，選擇默默接受，是一件可惜的事，而男性雖敞開心胸願意

讓女性入譜，但在訪問到財產繼承與族譜入譜權相關聯時，大多沉

默不語，思索許久，只要討論到實質財產的部份，對女性能是有所

保留，甚至是選擇不回應。  

本研究雖然在修譜過程僅完成系譜─世系表的建立，但是對未來的

族譜編寫，除了將男性事蹟寫上以外，女性的記錄也將以家傳方式

給與記錄。然族譜何以跟性別有所關聯？在本研究中的宗族結構與

社會地位上，皆因性別符號，「男性」為主要繼承人，「女性」為

附屬在男性之後不會相對的有些歷史藉由女性參與修譜的行動，並

不是要造成性別關係的緊張，而是要促進性別關係在日常生活間的

平衡，宗族女性的入譜將可讓一個宗族的歷史，更具歷史意義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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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的反思中瞭解，要瞭解祖先不應只有男性而已，

女性的歷史意不容忽是財是。女性參與纂修族譜過程中，亦重新了

解女性祖先的過往，重新記錄了女性祖先的歷史，將使一個宗族存

在更具歷史的核心，更具有存在的意義。  

但是，這種改變對未來的宗族發展一定是最好的嗎?未來的族譜

可能不會只有希望在日常生活文化中的文化習俗上是否應在性別之

間找到一個平衡點，未來還有這種單姓宗祠嗎？這種改變，在漢人

傳統文化是可以被接受嗎？但如果是保留原生家庭的姓氏，雖已有

婚姻，對於財產的方式採以兩者擇一繼承問題會比較好嗎？民法

1059條除了小孩姓氏可以由父母雙方約定即可，但是小孩成年二十

歲以後，可以依自己意願更改是要從父姓或是從母姓，這條法令對

未來族譜的書寫會不會有重大的影響？或還可以找出更好的方，以

目前現況來說，實暫難以論斷。 


